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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托育服务从业人员职业化水平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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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我国的托育服务行业正处于起步阶段，托育服务

从业人员的队伍建设作为推动行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备受关注。其

专业素养、教学质量、队伍建设对保障婴幼儿身心健康发展至关

重要。因此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法对婴幼儿托育服务从业人员的

职业化水平进行调查与分析，以期为提升 0-3 岁婴幼儿从业人员

的职业素养提出可实施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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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青岛市 154 名婴幼儿托育机构进行了调查。结果显

示，在不同学历层次上托育工作者的职业水平存在着显著差异，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从业人员职业水平在四个维度上结果显示均

显著高于其他学历层次。而在年龄、性别、从业年限等因素上，

从业人员的职业化水平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针对研究结果，提

出了以下建议：1. 明确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培育优质师资；

2. 规范人员从业资格，强化师资建设；3. 重视教养人员身心素质，

促进全面发展。

一、研究背景

随着“三孩”政策的开放以及国家对 0-3 岁婴幼儿照护发展

的重视，社会大众开始关注儿童 3 岁以前的“养育”。传统式的

长辈看孩子的方式已经难以延续，且随着延迟退休政策的颁布，

老人看孩子的现象也在慢慢减少，加上教养婴幼儿的时间成本和

经济成本不断增加，双职工家庭很难平衡工作和照顾孩子之间的

关系。因此未来我国对托育服务的需求十分强烈，尤其双职工家

庭对于 0-3 岁婴幼儿的托育需求更是与日俱增。科学研究表明，0-3

岁不仅是个体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也是学习能力发展的重要阶

段。正视 0-3 岁阶段的科学养育，可以促进其长久良性发展。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0-3 岁儿童人数达 4200 万左右。

此中，有 1/3 的家庭有较强烈的入托需求，然而，总入托率仅占

5.6%，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差甚远。

婴幼儿托育市场的需求与相关政策的指向都对托育服务机构

出了更高要求。根据相关学者对影响托育服务因素的分析不难得

出：托育师资素质是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而作为托育机构

的核心群体，婴幼儿托育服务教养人员必将是推进“幼有所育、

幼有优托”的强大动能。

在机构托育中，托育服务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教学质量、

队伍建设对保障婴幼儿身心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目前，婴幼儿托

育服务行业还缺乏标准的、系统的职业要求，从业人员的入职更

是缺乏门槛的设定，多是学前教育专业转行、通过社招短暂培训

后直接上岗，甚至一些机构聘用的是附近社区在家待业的宝妈或

家庭主妇仓促培训后直接上岗。这不仅可能会因从业人员不够专

业而影响婴幼儿发展的关键期，还会阻挡托育服务行业前进的步

伐。因此，关注并提升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化

水平是十分必要的。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青岛市区托育机构中的在职人员为调查对象，

因受疫情影响，通过问卷星向单位从业人员发放问卷，共回收

问卷 167 份，并对问卷进行筛选。最终有效问卷为 154 份，有效

回收率为 92.2%；女教师 144 人，占 93.51%，男教师 10 人，占

6.49%；从业年限 1 年以下有 71 人，占 46.10%；1-3 年 50 人，占

32.47%；3-10 年 19 人，占 12.34%；10 年以上 14 人，占 9.09%；

专科以下学历 25 人，占 16.23%；专科学历 47 人，占 30.52%；本

科学历 77 人，占 50.00%；研究生及以上 5 人，占 3.25%。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秦旭芳和姜春林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从业人员职

业化水平调查问卷》，问卷共 32 题，包含职业道德、职业实践、

职业意识和职业成就四个维度，问卷采用 5 点计分，从“完全不

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 1-5 分，得分越高代表从业人员水

平越高。问卷信、效度检验结果为，信度值为 0.981，效度值为 0.921。

四、研究结果

（一）婴幼儿托育服务从业人员职业化水平的总体状况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托育服务从业人员总体职业化水平及各维度

的题均值都在 4-5 分之间，处于“比较符合”状态。职业道德和

职业意识两维度，从业人员职业水平的表现是相对内隐的，职业

成就和职业实践是比较容易显露出来的职业水平。结合表 4-1 从

整体状况分析，隐性职业化水平略高于显性职业化水平。

其中，职业意识（M = 4.4） > 职业道德（M = 4.3）。由此可见，

从业人员对工作的职业道德感，团结协作意识，自身学习的能力

都处在较高的水平，从业人员能够较好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并

且得到认可。

职业成就和职业实践题均值分别为 4.2 分和 4.1 分，相比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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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较低的状态。说明，从业人员对职业的相关知识和专业技能

方面还有所欠缺。具体结果见表 4-1。

表 4-1 总体职业化水平及各维度水平分析结果

维度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职业道德 5.0 1.2 4.3 0.9

职业意识 5.0 1.0 4.4 0.8

职业成就 5.0 1.0 4.2 0.8

职业实践 5.0 1.0 4.1 0.8

总体职业化水平 5.0 1.2 4.3 0.7

（二）不同因素上的托育服务从业人员职业化水平的差异分

析

1. 不同从业年限的托育服务从业人员职业化水平的差异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托育服务从业人员职业化水平在工

作年限上的差异进行比较。结果显示，F = 0.95，p = 0.42，p > 0.05，

具体结果见表 4-2。

表 4-2 不同从业年限的托育服务从业人员总体职业化水平的差异

比较分析

I 从业年限 J 从业年限 均值差（I-J） 显著性 sig

1 年以下

1-3 年 -.139 .293

3-10 年 -.286 .123

10 年以上 -.132 .527

1-3 年
3-10 年 -.146 .447

10 年以上 .006 .975

3-10 年 10 年以上 .153 .542

注：+p < 0.10；*p < 0.05； **p < 0.01； ***p < 0.001。

由表 4-2 可知，在从业年限这一因素上，从业人员的总体职

业化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

是托育服务行业作为新兴产业，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由此从业

人员可能刚刚接触该行业，从业年限较短，同时，本研究中从业

年限低于 1 年的调查对象占 46.1%，在一定程度上对结果造成了

影响；二是与从业人员自身的专业意识有关，从业人员对自身的

要求比较严格，始终贯彻终身学习的观念，注重自身专业素养的

学习，因此，在从业年限上不存在差异性。

由于从业人员总体职业化水平在从业年限上不具有差异性，

因此，不在进行从业人员在各维度水平上的差异分析。

（二） 不同学历的托育服务从业人员职业化水平的差异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托育服务从业人员在不同学历层次

上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F = 11.21，p < 0.001，这一结

果表明，不同学历的托育服务从业人员职业化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具体结果见表 4-3。

表 4-3 不同学历的托育服务从业人员职业化总体水平的差异比较

分析

I 学历 J 学历 均值差（I-J） 显著性 sig

专科以下

专科 .092 .568

本科 .425* .005

研究生及以上 1.627* .000

专科
本科 .333* .006

研究生及以上 1.534 * .000

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1.201* .000

注：+p < 0.10；*p < 0.05； **p < 0.01； ***p < 0.001。

由上表可知，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高于本科、专科及以下学历

从业人员的总体职业化水平，并且本科学历也高于专科及以下学

历的从业人员总体职业化水平。

因此，本研究对其进一步分析，探究职业化水平各维度在不

同学历上的差异。多因素方差分析显示结果见表 4-4。

表 4-4 不同学历从业人员在各维度上的职业化水平差异分析

维度划分 平均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职业道德 17.038 3 5.679 8.964 .000

职业意识 19.3 74 3 6.458 10.976 .000

职业成就 12.555 3 4.185 8.428 .000

职业实践 10.930 3 3.643 6.940 .000

注：+p < 0.10；*p < 0.05； **p < 0.01； ***p < 0.001。

根据表4-4中数据显示，可以得出在职业道德维度上，F = 8.964，

p < 0.001；在职业意识维度上，F = 10.976，p < 0.001；在职业成就上，

F = 8.428，p < 0.001；在职业实践上，F = 6.940， p < 0.001。总体结

果均呈现出不同学历托育从业者在各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为了更加清晰有效的对数据进行比较，进行事后检验，检验

结果如表 4-5。

表 4-5 不同学历从业人员职业水平在职业道德、职业意识维度上

多重比较

维度划分 I 学历 J 学历 均值差（I-J） 显著性 sig

职业道德

专科以

下

专科 .149 .449

本科 .531* .004

研究生及以上 1.736* .000

专科
本科 .381* .011

研究生及以上 1.586* .000

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1.204* .001

职业意识

专科以

下

专科 .028 .880

本科 .552* .002

研究生及以上 1.640* .000

专科
本科 .523* .000

研究生及以上 1.611* .000

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1.087* .003

注：+p < 0.10；*p < 0.05；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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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5 显示呈现看出，在职业道德和职业意识两个维度上，

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从业人员的职业化水平，显著高于专科

和专科以下学历从业人员。说明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从业人

员会比专科和专科以下从业人员更注重自身的专业能力，具有更

强的团队协作精神。

表 4-6 不同学历从业人员职业水平在职业成就维度上的多重比较

维度划分 I 学历 J 学历 均值差（I-J） 显著性 sig

职业成就

专 科

以下

专科 .020 .905

本科 .299 .067

研究生及以上 1.563* .000

专科
本科 .278* .034

研究生及以上 1.542* .000

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1.264* .000

注：+p < 0.10；*p < 0.05； **p < 0.01； ***p < 0.001。

从表 4-6 中得出，在职业成就维度上，呈现为研究生及以上

学历的托育服务从业人员职业化水平显著高于专科、专科以下学

历水平，并且本科学历从业人员也显著高于专科学历从业人员职

业水平。说明在工作中专科及专科以下学历从业人员在相关专业

知识的运用、日常照护方面还需提高。

表 4-7 不同学历从业人员职业水平在职业实践维度上的多重比较

维度划分 I 学历 J 学历 均值差（I-J） 显著性 sig

职业实践

专科以

下

专科 .170 .344

本科 .320 .056

研究生及以上 1.570* .000

专科

本科 .150 .264

研究生及以上 1.399* .000

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1.249* .000

注：+p < 0.10；*p < 0.05； **p < 0.01； ***p < 0.001。

表 4-7 表示，在职业实践维度上，呈现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从业人员职业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学历层次。这说明，研究生及以

上学历的从业人员有更高的实践能力，有能力向家长、社区提供

科学的育儿知识。

五、建议

（一）明确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培育优质师资

从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上，提倡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增设早

期教育专业或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等相关专业，并根据制定的

人才培养方案进行教育，弥补托育服务从业人员的需求缺口。调

查数据表示，学历层次与托育从业者的职业化水平正比，从业者

受到的教育程度越高，对婴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更有利。只有优

秀的师资队伍配备充足了，才有可能实现“托育服务进万家”，

为婴幼儿提供更好的照护服务，为家长的托育教育提供指导意见。

同时，可以制定有关 3 岁以下婴幼儿教育发展指南，为托育

服务从业人员的工作指导方向，引导从业者和家长树立正确的教

育观念，也指导托育机构与家庭实施科学的保育和教养方式。

（二）规范人员从业资格，强化师资建设

构建标准的岗前培训准则，关乎托育服务行业的发展与质量

的提升。持有职业资格证书上岗应当是首要前提。要求要制定标

准的婴幼儿教师的考核标准，严格要求从业人员的岗前培训，从

多个方面提升从业人员的职业水平和婴幼儿托育教育质量。不仅

要考核婴幼儿教师的理论知识，也要加入实践技能等方面的考核，

全方位的提高教师的职业水平。同时，也可确立等级评定或奖惩

制度，激发从业者的工作积极性和职业的热爱，同时也促进教师

的终身学习。

（三）重视教养人员身心素质，促进全面发展

健康的身心素质是成长发展的保障，也是其他专业素质进步

的基础。作为托育机构管理者，要加强对教养人员身心素质的重

视程度，严格按照企业管理办法，对托育人员的身心健康状况负责。

按规定为托育老师进行年度体检与心理状况普查，对教养人员身

心健康状况有明确了解，并针对心理普测中出现极端数据的老师

开展一对一交流，详细了解其身心状态并进行良性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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